新北市林口區公所辦理公共照明設備節能減碳獎勵補助申請表

	管委會
名稱
	

	社區地址
	新北市林口區        路/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 號

	申請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社區簡介
	總樓地板面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方公尺
樓棟數:              棟，戶數:              戶

	是否曾獲前2年補助
	是 (□    年)，否  □

	聯絡人
	姓名:
	職稱:

	
	電話:
	傳真:
	手機:

	
	E-mail:

	申請文件
檢查表
	□   1.申請表(本表)
□   2.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經費切結書

□   3.廠商估價單影本
□   4.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或備案證明文件影本
□   5.公寓大廈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
□   6.公共照明設備汰換說明表
□   7.公共照明設備預定汰換/施作位置圖
□   8.公共照明設備預定汰換/施作位置彩色照片 
□   9.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

	註：本申請文件所需之資料請依序排列，對齊左上角裝訂。

	管委會
蓋章
	
	主任委員
蓋章
	


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經費切結書

	補助內容
	新北市林口區公所辦理公共照明設備節能減碳獎勵補助

	申請單位
	

	地址
	新北市林口區        路/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 號

	填表日期
	民國  年   月   日

	主委姓名
	

	1、 申請單位對本要點補助方式、補助流程、申請文件內容等相關文件，均已完全明瞭接受，且檢附之單據經主辦單位辨識為模糊不清或無法辨識者，視同缺件。
2、 各項申請文件，不論補助與否概不退還。申請文件未依申請文件檢查表內項目檢附齊全者，即予退件。
3、 本所得不定期派員查核本補助之執行情形，申請人不得拒絕。
4、 受補助單位若有未依補（捐）助用途支用、虛報、浮報等情事，或以同一計畫向新北市政府不同單位重覆申領補助款者，一經查獲，願無條件繳回全部補助金額，並自查獲日起，三年內不得再向本所申請。
5、 受補助單位如獲核定補助，但未能依計畫施作（含計畫自籌部分），願放棄補助款之申請。
6、 本公寓大廈管委會已取得住戶同意，提出本次公寓大廈公共照明設備節能減碳獎勵補助申請。

	管委會蓋章：
	主任委員蓋章：


 廠商估價單影本
	「廠商估價單影本」黏貼處
或另以A4大小紙張檢附


註1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撰寫。
註2：影印本請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印章及「管委會大小章」。
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
	「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」黏貼處
或另以A4大小紙張檢附


註1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撰寫。
註2：影印本請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印章及「管委會大小章」。
 公寓大廈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
	「公寓大廈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」黏貼處
或另以A4大小紙張檢附


註1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撰寫。
註2：影印本請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印章及「管委會大小章」。
新北市林口區公所辦理公共照明設備節能減碳獎勵補助
公共照明設備汰換說明表

	管委會名稱
	

	照明設備裝
設位置
	□停車場 □公共走道 □中庭花園 □景觀照明 □一樓騎樓 □大廳  □公共樓梯間 □公共逃生梯間 □會議室 □圖書室 □交誼廳 □健身房 □遊戲間 □其他________

	汰
換
前
	原照明設備名稱
	數量

(A1)
	瓦數(W)

(B1)
	每日用電量

4小時計註2(C1)
(C1=A1*B1*4)
	每年

用電度數註3(D1)
(D1=C1*365 /1000)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原照明設備每年用電度數合計(E) (E=D1總和)
	

	汰
換
後
	汰換後照明設備名稱
	數量

(A2)
	瓦數(W)

(B2)
	每日用電量

4小時計註2(C2)
(C2=A2*B2*4)
	每年

用電度數註3(D2)

(D2=C2*365 /1000)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汰換後照明設備每年用電度數合計(F) (F=D2總和)
	


註1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撰寫。
註2：每日用電量4小時計=燈具數量×瓦數(W) ×4 (6~10時)
註3：每年用電度數=燈具數量×瓦數(W) ÷1000×每日用電量(hr) × 365(天)
	公寓大廈公共用電電號
	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-□□-□

	補助上限
(請勾選)
	公寓大廈總樓地板面積(m2)
(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)
	每一管委會補助
總金額上限(元/年)

	
	□ 5,000以下
	9,600

	
	□ 5,001-10,000
	14,400

	
	□ 10,001-15,000
	19,200

	
	□ 15,001-20,000
	24,000

	
	□ 20,001-30,000
	33,600

	
	□ 30,001-40,000
	36,000

	
	□ 40,001-50,000
	38,400

	
	□ 50,001-60,000
	40,800

	
	□ 60,001以上
	60,000

	補助經費
概算
	項目
	金額（元）

	
	公共照明設備汰換總經費(G1)
	

	
	節省電費(H)
[H=(E-F)*3.5]
	

	
	設備汰換總經費與節省電費合計
之半額（元）(J 1) 註1
[J1=(G1+H)/2]
	

	
	申請補助金額註2
	

	
	核定補助經費(K)
（本 欄 位 免 填）
	


註1：節省電費=(原照明設備每年用電度數合計─汰換後照明設備每年用電度數合計) ×3.5電費單價(元/度)，請參考汰換說明表(一)填列。
註2：如J1＜補助上限，則全額補助，如J1＞補助上限，則以補助上限補助，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。
 公共照明設備預定汰換/施作位置圖
	預定汰換設備位置圖
(請清楚標示大門位置及預計汰換設備位置及編號，可手繪。)

	


註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撰寫。
公共照明設備預定汰換/施作位置彩色照片
	公共照明設備預定汰換節能設備彩色照片(每種類至少檢附1張全景照)

	公共照明設備彩色照片黏貼處

	位置與說明：

	公共照明設備彩色照片黏貼處

	位置與說明：


註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撰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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